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宣示判決筆錄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巡交字第69號

                                    113年9月25日辯論終結

原      告  許秋榮 

被      告  彰化縣警察局彰化分局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廖志明 

訴訟代理人  汪振豪 

上開當事人間因交通裁決事件，於中華民國000年00月0日下午4

時在本院第七法庭公開宣示判決，出席人員如下：

     法  官  簡璽容

     書記官  朱子勻

     通  譯  翁嘉琦

到場當事人：如報到單所載。

法官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準用同法第234條第2項規定宣示判

決，並諭知將判決主文、事實及理由之要領，記載於宣示判決筆

錄，不另作判決書：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事實概要：

    原告於民國112年3月7日13時43分許，在彰化縣○○市○○

路000巷00弄00號前，經被告所屬民生路派出所員警認有

「在道路堆積、置放、設置或拋擲足以妨礙交通之物」之違

規，而當場制單舉發，因原告拒絕簽收，舉發員警乃當場告

知其應到案時間及處所，並記明事由與告知事項後，移送被

告處理。惟原告仍未於應到案日期前繳納罰鍰或到案聽候裁

決，被告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82

條第1項第1款、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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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則(下稱處理細則)第2條、第44條第1項，暨違反道路交通

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下稱裁罰基準表)等規定，逕行以

112年10月12日彰警五裁字第I1RA20135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

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

同)1,500元。原告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理由:

(一)經本院會同兩造當庭勘驗舉發員警於舉發當日配戴之密錄器

所錄得之影像(參見本院巡交卷第42至47、59至74頁)可見，

舉發員警會同資源回收車一同前至彰化縣彰化市三民路237

巷75弄(下稱系爭巷道)口，系爭巷道為一無尾巷，有鋪設柏

油路面及設置排水溝系統，員警步行至巷底即三民路237巷

75弄10號前，該處柏油路面中置放有2組曬衣桿、電風扇、

廢輪胎、水泥石塊等物；原告見舉發員警前來旋表示「你們

又來了」，員警乃詢問原告置放於柏油路面中之物品是否為

其所有?如為原告所有，將制單舉發等語，然原告未予回應

即逕自將電風扇、曬衣桿均移至路旁，復拾起廢輪胎丟至路

旁，並以該處為私人土地為由，要求員警離開該處，員警仍

不斷向原告確認置放於路面中之物品是否為其所有?原告均

未予理會，僅不斷要求員警離開私人土地，員警乃向原告表

示該處柏油路面為道路，並詢問原告為何移走曬衣桿?該等

物品是否為其所有?如為其所有，即要依道交條例第82條規

定制單舉發，原告未予回復，僅不斷質疑其他地方之物品為

何不移走?員警表示該等物品已占用道路要使用強制力予以

清除，原告旋表示若員警侵占、搶奪其所有財產即提告等

語，員警乃再向原告詢問該等物品是否為所有，原告方稱不

是，員警則表示原告有移動該等物品之舉措，仍會對原告制

單舉發，原告旋表示員警濫權違法就提告；員警制單後向原

告表示「5日後去彰化分局繳納、舉發日期112年3月7日、要

在112年4月6日前到案繳清」等語，並詢問原告是否要簽收?

原告未予回應，僅不斷要求員警離開私人土地，員警乃再向

原告告知要在4月6日前去繳錢、5日後至彰化分局繳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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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並再次持舉發通知單詢問原告是否要簽收?原告仍僅不

斷要求員警離開，員警遂表示已經告知到案處所及時間，將

以拒簽拒收處理等情。堪認系爭巷道底之柏油路面中確有置

放曬衣桿、電風扇、廢輪胎等足以妨礙交通之物品，且以原

告見員警至系爭巷道內欲強制清除置放於柏油路面中之該等

物品，原告即有將該等物品移置路旁之舉措，並於員警表示

欲以強制力清除該等物品時，旋表示員警若侵占、搶奪其所

有財產即提告等情，顯見原告對該等置放於柏油路面中之物

品應具有管領力；參以原告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表示:該等

物品是伊家人置放在私人土地範圍內，作為隔離措施等語

(見本院巡交卷第41頁)，是被告認原告有在系爭巷道之柏油

路面中置放足以妨礙交通之物乙情，核屬有據。

(二)原告雖主張:系爭巷道為無尾巷，巷道後段為原告所有之彰

化市○○段00地號私人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且系爭土地經

彰化縣政府查無認定既成道路相關資料，亦未經政府徵收補

償，為私設道路，非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云云。惟:

 1、按道交條例第3條第1款所定義之「道路」，除一般公路、街

道、巷衖外，更擴及廣場、騎樓、走廊或其他供公眾通行之

地方，乃基於該條例以加強道路交通管理、維護交通秩序、

確保交通安全之立法目的，對於凡相當於公路、街道、巷

衖、廣場、騎樓、走廊之「供公眾通行之地方」，均作為該

條例所指之道路而管理其交通，自不限於都市計畫劃設之計

畫道路、具公用地役關係之既成巷道及已依法指定或認定建

築線之巷道(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557號判決意旨參

照)。

 2、查系爭土地經查詢彰化縣政府建築管理資訊系統，領有(81)

彰工管(建)字第0000000號建築執照及(83)彰工管(使)字第

0000000號使用執照在案，係依法指定或認定建築線之巷道

等情，有彰化縣政府111年4月29日府工管字第1110137862號

函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73頁)；又按彰化縣建築管理自治條

例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建築基地面臨計畫道路、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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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道路、公路或合於本自治條例規定之現有巷道者，得申

請指定建築線。」同條例第4條第1項、第2項第2款規定:

「(第1項)建築基地面臨現有巷道，應申請建築線指示。(第

2項第2款)前項所稱現有巷道，指下列情形之一：....二、

有公益上或實質必要應予維持供公眾通行之巷道，得經村里

長證明確應繼續保留，經本府或公所認定無礙公共交通

者。」而系爭土地並非計畫道路、廣場、市區道路或公路，

則顯係因其為供公眾通行之現有巷道，而經彰化縣政府依彰

化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2條第1項規定指定建築線。

 3、又依上開勘驗影像截圖(見本院巡交卷第59頁)及本院依職權

查詢之系爭巷道於98年6月、103年4月、104年1月、105年8

月、109年11月、111年6月、113年2月之Google街景照片(見

本院巡交卷第75至113頁)所示，系爭巷道均有鋪設柏油路

面，並設置有水溝之排水設施，且巷道口未設置有任何管制

設施，任何人均可自由進出往來通行，而巷道內共約有9戶

住戶均須通行系爭巷道方可連通至三民路237巷及永安街等

情；再依彰化縣彰化市公所111年8月16日彰市工務字第

1110034261號函所載:彰化市三民路237巷73-1至73-6、237

巷75弄之路面為本所養護範圍，道路範圍包含路面及排水溝

等語(見本院卷第77頁)，足見系爭巷道確係彰化縣彰化市公

所管養之供公眾人車通行之巷道。故依上開最高行政法院判

決意旨，系爭巷道確屬道交條例第3條第1款所定之「道路」

無訛。

 4、再按道交條例第3條第1款規定所定義之「道路」範圍，除列

舉「公路、街道、巷衖、廣場、騎樓、走廊」等具體範圍之

地方外，另有概括性「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之定義，作

為認定是否為道路之標準；足見道交條例規範之道路係指可

供不特定人或多數人通行之地方，即以「通行」之目的、供

「公用」為已足，至於該土地為公有或私有，尚非所問。又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00號解釋所闡釋「既成道路」之定義

須具備下列三要件，即一為不特定之公眾通行所必要；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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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並無阻止之情事；三為須經歷之年代久遠而未

曾中斷等；可見道交條例第3條第1款規定之「道路」定義，

亦與司法院釋字第400號所闡釋「既成道路」之定義不同。

是系爭土地雖為原告私人所有，且未經徵收，並經彰化縣政

府查無認定既成道路之資料(參見本院卷第16頁)，仍均無礙

系爭土地係屬道交條例第3條第1款所定其他供公眾通行之

「道路」之認定。

 5、至原告主張系爭巷道為無尾巷，非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云云；

然依上開Google街景照片所示，系爭巷道口未設置有任何管

制設施限制僅巷道內居民或經其特別許可始得出入使用，係

屬對外開放性空間，一般人均可自由進出往來；且除巷道內

之住戶外，其他不特定人亦可能因從事各種社會活動(例如

親友來訪、商務送貨、郵件送達、消防救災)而有通行系爭

巷道之必要，益徵系爭巷道非僅供特定人出入使用，而係供

公眾通行之用無訛。故原告以前情主張系爭巷道非屬道交條

例第3條第1款規定之「道路」，亦屬無據。

 6、從而，系爭土地上之柏油路面既屬道交條例第3條第1款所定

之「道路」，業詳如前述，則原告在該道路置放足以妨礙交

通之物，確已構成道交條例第82條第1項第1款「在道路堆

積、置放、設置或拋擲足以妨礙交通之物」之違規，堪予認

定。　　

(三)另按處理細則第11條第1項第1款規定:「行為人有本條例之

情形者，應填製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並於被

通知人欄予以勾記，其通知聯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當場舉

發者，應填記駕駛人或行為人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地

址、身分證統一編號及車主姓名、地址、車牌號碼、車輛種

類。被查獲之駕駛人或行為人為受處分人時，應於填記通知

單後將通知聯交付該駕駛人或行為人簽名或蓋章收受之；拒

絕簽章者，仍應將通知聯交付該駕駛人或行為人收受，並記

明其事由及交付之時間；拒絕收受者，應告知其應到案時間

及處所，並記明事由與告知事項，視為已收受。」查本件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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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舉發員警以掌上型電子儀器當場制開舉發通知單舉發原告

違規乙情，除據本院勘驗舉發員警之密錄器影像屬實外，並

有舉發通知單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69頁）；又依員警密錄

器影像勘驗結果可知，員警已告知原告所置放之物品占用道

路，將依道交條例第82條規定對其制單舉發，並告知其需於

112年4月6日前至彰化分局繳納罰鍰，且2次詢問原告是否要

簽收舉發通知單?然原告均未回復，員警方再次告知原告應

到案時間及處所等情。堪認原告確已拒絕簽收舉發通知單，

員警於明確告知原告違規事實及應到案時間與處所後，於舉

發通知單上載明「拒簽拒收」、「告知應到案處所及應到案

時間」等語；則依上開規定，應視為原告已收受本件舉發通

知單，是原告以舉發通知單未以掛號寄送予原告，原告不知

有違規，本件舉發有違法定程序云云，自屬無據。

(四)至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10月12日始逕行裁決，亦有違法定

程序乙情。然依道交條例第92條第4項及處理細則第1條之規

定可知，處理細則乃內政部及交通部基於法律授權規定，就

罰鍰基準、舉發或輕微違規勸導、罰鍰繳納、向處罰機關陳

述意見或裁決之處理程序、分期繳納之申請條件、分期期

數、不依限期繳納之處理、分期處理規定及繳納機構等程序

事項所訂定之法規命令；而行政違規行為之裁處權時效期間

及其起算時點，既屬於人民權利義務之實體事項，業據行政

罰法第27條第1項及第2項明文規定，並不在道交條例第92條

第4項授權訂行政機關得以法規命令之事項範圍，自不允援

引處理細則第44條規定以排除上開行政罰法第27條規定之適

用。換言之，處理細則第44條第1項關於「處罰機關應依基

準表於通知單送達且逾越應到案期限60日之3個月內，逕行

裁決之。但警察機關管轄部分，應於通知單送達且逾越應到

案期限之三個月內，逕行裁決之。」之規定，依其規範目的

及意旨，僅係上級行政機關督促處罰機關或警察機關儘速處

理案件作成行政處分之內部行政作業期限之要求，係屬程序

規範之訓示規定性質，不得據為行政罰法第27條第1項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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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規定。準此，處罰機關或警察機關對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

事件行為人逕行裁決，雖未於處理細則第44條第1項規定之

行政作業期限內為之，但無逾越行政罰法第27條第1項規定

之裁處權時效期間者，其行使裁罰權仍屬合法；是被告收受

本案後，因原告未於應到案期限內自動繳納罰鍰，亦未到案

聽候裁決，被告乃於112年10月12日作成原處分，並於同年

月20日送達原告(參見本院卷第79、81頁)，雖違反處理細則

第44條之訓示規定，但既未違反行政罰法之3年時效，被告

以原處分裁罰原告，仍屬合法，原告此部分主張亦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被告審酌原告未於應到案期限內到案陳述意見，

並聽候裁決，依道交條例第82條第1項第1款及裁罰基準表等

規定，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1,500元，並無違誤。原告訴

請撤銷原處分為無理由；另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應由原

告負擔。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逐一論述之

必要，併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朱子勻

   　　　　　　　　　　　　　 法  官  簡璽容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本筆錄正本之送達，與判決正本之送達，有同一效力。

三、如不服本宣示判決筆錄，應於筆錄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

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

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

具體事實），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予駁回上訴），並應

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75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朱子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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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宣示判決筆錄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巡交字第69號
                                    113年9月25日辯論終結
原      告  許秋榮  
被      告  彰化縣警察局彰化分局


代  表  人  廖志明  
訴訟代理人  汪振豪  
上開當事人間因交通裁決事件，於中華民國000年00月0日下午4時在本院第七法庭公開宣示判決，出席人員如下：
     法  官  簡璽容
     書記官  朱子勻
     通  譯  翁嘉琦
到場當事人：如報到單所載。
法官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準用同法第234條第2項規定宣示判決，並諭知將判決主文、事實及理由之要領，記載於宣示判決筆錄，不另作判決書：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事實概要：
    原告於民國112年3月7日13時43分許，在彰化縣○○市○○路000巷00弄00號前，經被告所屬民生路派出所員警認有「在道路堆積、置放、設置或拋擲足以妨礙交通之物」之違規，而當場制單舉發，因原告拒絕簽收，舉發員警乃當場告知其應到案時間及處所，並記明事由與告知事項後，移送被告處理。惟原告仍未於應到案日期前繳納罰鍰或到案聽候裁決，被告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82條第1項第1款、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下稱處理細則)第2條、第44條第1項，暨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下稱裁罰基準表)等規定，逕行以112年10月12日彰警五裁字第I1RA20135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1,500元。原告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理由:
(一)經本院會同兩造當庭勘驗舉發員警於舉發當日配戴之密錄器所錄得之影像(參見本院巡交卷第42至47、59至74頁)可見，舉發員警會同資源回收車一同前至彰化縣彰化市三民路237巷75弄(下稱系爭巷道)口，系爭巷道為一無尾巷，有鋪設柏油路面及設置排水溝系統，員警步行至巷底即三民路237巷75弄10號前，該處柏油路面中置放有2組曬衣桿、電風扇、廢輪胎、水泥石塊等物；原告見舉發員警前來旋表示「你們又來了」，員警乃詢問原告置放於柏油路面中之物品是否為其所有?如為原告所有，將制單舉發等語，然原告未予回應即逕自將電風扇、曬衣桿均移至路旁，復拾起廢輪胎丟至路旁，並以該處為私人土地為由，要求員警離開該處，員警仍不斷向原告確認置放於路面中之物品是否為其所有?原告均未予理會，僅不斷要求員警離開私人土地，員警乃向原告表示該處柏油路面為道路，並詢問原告為何移走曬衣桿?該等物品是否為其所有?如為其所有，即要依道交條例第82條規定制單舉發，原告未予回復，僅不斷質疑其他地方之物品為何不移走?員警表示該等物品已占用道路要使用強制力予以清除，原告旋表示若員警侵占、搶奪其所有財產即提告等語，員警乃再向原告詢問該等物品是否為所有，原告方稱不是，員警則表示原告有移動該等物品之舉措，仍會對原告制單舉發，原告旋表示員警濫權違法就提告；員警制單後向原告表示「5日後去彰化分局繳納、舉發日期112年3月7日、要在112年4月6日前到案繳清」等語，並詢問原告是否要簽收?原告未予回應，僅不斷要求員警離開私人土地，員警乃再向原告告知要在4月6日前去繳錢、5日後至彰化分局繳錢等語，並再次持舉發通知單詢問原告是否要簽收?原告仍僅不斷要求員警離開，員警遂表示已經告知到案處所及時間，將以拒簽拒收處理等情。堪認系爭巷道底之柏油路面中確有置放曬衣桿、電風扇、廢輪胎等足以妨礙交通之物品，且以原告見員警至系爭巷道內欲強制清除置放於柏油路面中之該等物品，原告即有將該等物品移置路旁之舉措，並於員警表示欲以強制力清除該等物品時，旋表示員警若侵占、搶奪其所有財產即提告等情，顯見原告對該等置放於柏油路面中之物品應具有管領力；參以原告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表示:該等物品是伊家人置放在私人土地範圍內，作為隔離措施等語(見本院巡交卷第41頁)，是被告認原告有在系爭巷道之柏油路面中置放足以妨礙交通之物乙情，核屬有據。
(二)原告雖主張:系爭巷道為無尾巷，巷道後段為原告所有之彰化市○○段00地號私人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且系爭土地經彰化縣政府查無認定既成道路相關資料，亦未經政府徵收補償，為私設道路，非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云云。惟:
 1、按道交條例第3條第1款所定義之「道路」，除一般公路、街道、巷衖外，更擴及廣場、騎樓、走廊或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乃基於該條例以加強道路交通管理、維護交通秩序、確保交通安全之立法目的，對於凡相當於公路、街道、巷衖、廣場、騎樓、走廊之「供公眾通行之地方」，均作為該條例所指之道路而管理其交通，自不限於都市計畫劃設之計畫道路、具公用地役關係之既成巷道及已依法指定或認定建築線之巷道(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557號判決意旨參照)。
 2、查系爭土地經查詢彰化縣政府建築管理資訊系統，領有(81)彰工管(建)字第0000000號建築執照及(83)彰工管(使)字第0000000號使用執照在案，係依法指定或認定建築線之巷道等情，有彰化縣政府111年4月29日府工管字第1110137862號函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73頁)；又按彰化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建築基地面臨計畫道路、廣場、市區道路、公路或合於本自治條例規定之現有巷道者，得申請指定建築線。」同條例第4條第1項、第2項第2款規定:「(第1項)建築基地面臨現有巷道，應申請建築線指示。(第2項第2款)前項所稱現有巷道，指下列情形之一：....二、有公益上或實質必要應予維持供公眾通行之巷道，得經村里長證明確應繼續保留，經本府或公所認定無礙公共交通者。」而系爭土地並非計畫道路、廣場、市區道路或公路，則顯係因其為供公眾通行之現有巷道，而經彰化縣政府依彰化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2條第1項規定指定建築線。
 3、又依上開勘驗影像截圖(見本院巡交卷第59頁)及本院依職權查詢之系爭巷道於98年6月、103年4月、104年1月、105年8月、109年11月、111年6月、113年2月之Google街景照片(見本院巡交卷第75至113頁)所示，系爭巷道均有鋪設柏油路面，並設置有水溝之排水設施，且巷道口未設置有任何管制設施，任何人均可自由進出往來通行，而巷道內共約有9戶住戶均須通行系爭巷道方可連通至三民路237巷及永安街等情；再依彰化縣彰化市公所111年8月16日彰市工務字第1110034261號函所載:彰化市三民路237巷73-1至73-6、237巷75弄之路面為本所養護範圍，道路範圍包含路面及排水溝等語(見本院卷第77頁)，足見系爭巷道確係彰化縣彰化市公所管養之供公眾人車通行之巷道。故依上開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意旨，系爭巷道確屬道交條例第3條第1款所定之「道路」無訛。
 4、再按道交條例第3條第1款規定所定義之「道路」範圍，除列舉「公路、街道、巷衖、廣場、騎樓、走廊」等具體範圍之地方外，另有概括性「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之定義，作為認定是否為道路之標準；足見道交條例規範之道路係指可供不特定人或多數人通行之地方，即以「通行」之目的、供「公用」為已足，至於該土地為公有或私有，尚非所問。又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00號解釋所闡釋「既成道路」之定義須具備下列三要件，即一為不特定之公眾通行所必要；二為土地所有權人並無阻止之情事；三為須經歷之年代久遠而未曾中斷等；可見道交條例第3條第1款規定之「道路」定義，亦與司法院釋字第400號所闡釋「既成道路」之定義不同。是系爭土地雖為原告私人所有，且未經徵收，並經彰化縣政府查無認定既成道路之資料(參見本院卷第16頁)，仍均無礙系爭土地係屬道交條例第3條第1款所定其他供公眾通行之「道路」之認定。
 5、至原告主張系爭巷道為無尾巷，非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云云；然依上開Google街景照片所示，系爭巷道口未設置有任何管制設施限制僅巷道內居民或經其特別許可始得出入使用，係屬對外開放性空間，一般人均可自由進出往來；且除巷道內之住戶外，其他不特定人亦可能因從事各種社會活動(例如親友來訪、商務送貨、郵件送達、消防救災)而有通行系爭巷道之必要，益徵系爭巷道非僅供特定人出入使用，而係供公眾通行之用無訛。故原告以前情主張系爭巷道非屬道交條例第3條第1款規定之「道路」，亦屬無據。
 6、從而，系爭土地上之柏油路面既屬道交條例第3條第1款所定之「道路」，業詳如前述，則原告在該道路置放足以妨礙交通之物，確已構成道交條例第82條第1項第1款「在道路堆積、置放、設置或拋擲足以妨礙交通之物」之違規，堪予認定。　　
(三)另按處理細則第11條第1項第1款規定:「行為人有本條例之情形者，應填製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並於被通知人欄予以勾記，其通知聯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當場舉發者，應填記駕駛人或行為人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地址、身分證統一編號及車主姓名、地址、車牌號碼、車輛種類。被查獲之駕駛人或行為人為受處分人時，應於填記通知單後將通知聯交付該駕駛人或行為人簽名或蓋章收受之；拒絕簽章者，仍應將通知聯交付該駕駛人或行為人收受，並記明其事由及交付之時間；拒絕收受者，應告知其應到案時間及處所，並記明事由與告知事項，視為已收受。」查本件係
　　經舉發員警以掌上型電子儀器當場制開舉發通知單舉發原告違規乙情，除據本院勘驗舉發員警之密錄器影像屬實外，並有舉發通知單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69頁）；又依員警密錄器影像勘驗結果可知，員警已告知原告所置放之物品占用道路，將依道交條例第82條規定對其制單舉發，並告知其需於112年4月6日前至彰化分局繳納罰鍰，且2次詢問原告是否要簽收舉發通知單?然原告均未回復，員警方再次告知原告應到案時間及處所等情。堪認原告確已拒絕簽收舉發通知單，員警於明確告知原告違規事實及應到案時間與處所後，於舉發通知單上載明「拒簽拒收」、「告知應到案處所及應到案時間」等語；則依上開規定，應視為原告已收受本件舉發通知單，是原告以舉發通知單未以掛號寄送予原告，原告不知有違規，本件舉發有違法定程序云云，自屬無據。
(四)至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10月12日始逕行裁決，亦有違法定程序乙情。然依道交條例第92條第4項及處理細則第1條之規定可知，處理細則乃內政部及交通部基於法律授權規定，就罰鍰基準、舉發或輕微違規勸導、罰鍰繳納、向處罰機關陳述意見或裁決之處理程序、分期繳納之申請條件、分期期數、不依限期繳納之處理、分期處理規定及繳納機構等程序事項所訂定之法規命令；而行政違規行為之裁處權時效期間及其起算時點，既屬於人民權利義務之實體事項，業據行政罰法第27條第1項及第2項明文規定，並不在道交條例第92條第4項授權訂行政機關得以法規命令之事項範圍，自不允援引處理細則第44條規定以排除上開行政罰法第27條規定之適用。換言之，處理細則第44條第1項關於「處罰機關應依基準表於通知單送達且逾越應到案期限60日之3個月內，逕行裁決之。但警察機關管轄部分，應於通知單送達且逾越應到案期限之三個月內，逕行裁決之。」之規定，依其規範目的及意旨，僅係上級行政機關督促處罰機關或警察機關儘速處理案件作成行政處分之內部行政作業期限之要求，係屬程序規範之訓示規定性質，不得據為行政罰法第27條第1項之特別規定。準此，處罰機關或警察機關對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行為人逕行裁決，雖未於處理細則第44條第1項規定之行政作業期限內為之，但無逾越行政罰法第27條第1項規定之裁處權時效期間者，其行使裁罰權仍屬合法；是被告收受本案後，因原告未於應到案期限內自動繳納罰鍰，亦未到案聽候裁決，被告乃於112年10月12日作成原處分，並於同年月20日送達原告(參見本院卷第79、81頁)，雖違反處理細則第44條之訓示規定，但既未違反行政罰法之3年時效，被告以原處分裁罰原告，仍屬合法，原告此部分主張亦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被告審酌原告未於應到案期限內到案陳述意見，並聽候裁決，依道交條例第82條第1項第1款及裁罰基準表等規定，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1,500元，並無違誤。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為無理由；另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應由原告負擔。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逐一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朱子勻
   　　　　　　　　　　　　　 法  官  簡璽容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本筆錄正本之送達，與判決正本之送達，有同一效力。
三、如不服本宣示判決筆錄，應於筆錄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予駁回上訴），並應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75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朱子勻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宣示判決筆錄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巡交字第69號
                                    113年9月25日辯論終結
原      告  許秋榮  
被      告  彰化縣警察局彰化分局

代  表  人  廖志明  
訴訟代理人  汪振豪  
上開當事人間因交通裁決事件，於中華民國000年00月0日下午4
時在本院第七法庭公開宣示判決，出席人員如下：
     法  官  簡璽容
     書記官  朱子勻
     通  譯  翁嘉琦
到場當事人：如報到單所載。
法官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準用同法第234條第2項規定宣示判
決，並諭知將判決主文、事實及理由之要領，記載於宣示判決筆
錄，不另作判決書：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事實概要：
    原告於民國112年3月7日13時43分許，在彰化縣○○市○○路000
    巷00弄00號前，經被告所屬民生路派出所員警認有「在道路
    堆積、置放、設置或拋擲足以妨礙交通之物」之違規，而當
    場制單舉發，因原告拒絕簽收，舉發員警乃當場告知其應到
    案時間及處所，並記明事由與告知事項後，移送被告處理。
    惟原告仍未於應到案日期前繳納罰鍰或到案聽候裁決，被告
    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82條第1項
    第1款、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下
    稱處理細則)第2條、第44條第1項，暨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
    件統一裁罰基準表(下稱裁罰基準表)等規定，逕行以112年1
    0月12日彰警五裁字第I1RA20135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
    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1,500元。
    原告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理由:
(一)經本院會同兩造當庭勘驗舉發員警於舉發當日配戴之密錄器
    所錄得之影像(參見本院巡交卷第42至47、59至74頁)可見，
    舉發員警會同資源回收車一同前至彰化縣彰化市三民路237
    巷75弄(下稱系爭巷道)口，系爭巷道為一無尾巷，有鋪設柏
    油路面及設置排水溝系統，員警步行至巷底即三民路237巷7
    5弄10號前，該處柏油路面中置放有2組曬衣桿、電風扇、廢
    輪胎、水泥石塊等物；原告見舉發員警前來旋表示「你們又
    來了」，員警乃詢問原告置放於柏油路面中之物品是否為其
    所有?如為原告所有，將制單舉發等語，然原告未予回應即
    逕自將電風扇、曬衣桿均移至路旁，復拾起廢輪胎丟至路旁
    ，並以該處為私人土地為由，要求員警離開該處，員警仍不
    斷向原告確認置放於路面中之物品是否為其所有?原告均未
    予理會，僅不斷要求員警離開私人土地，員警乃向原告表示
    該處柏油路面為道路，並詢問原告為何移走曬衣桿?該等物
    品是否為其所有?如為其所有，即要依道交條例第82條規定
    制單舉發，原告未予回復，僅不斷質疑其他地方之物品為何
    不移走?員警表示該等物品已占用道路要使用強制力予以清
    除，原告旋表示若員警侵占、搶奪其所有財產即提告等語，
    員警乃再向原告詢問該等物品是否為所有，原告方稱不是，
    員警則表示原告有移動該等物品之舉措，仍會對原告制單舉
    發，原告旋表示員警濫權違法就提告；員警制單後向原告表
    示「5日後去彰化分局繳納、舉發日期112年3月7日、要在11
    2年4月6日前到案繳清」等語，並詢問原告是否要簽收?原告
    未予回應，僅不斷要求員警離開私人土地，員警乃再向原告
    告知要在4月6日前去繳錢、5日後至彰化分局繳錢等語，並
    再次持舉發通知單詢問原告是否要簽收?原告仍僅不斷要求
    員警離開，員警遂表示已經告知到案處所及時間，將以拒簽
    拒收處理等情。堪認系爭巷道底之柏油路面中確有置放曬衣
    桿、電風扇、廢輪胎等足以妨礙交通之物品，且以原告見員
    警至系爭巷道內欲強制清除置放於柏油路面中之該等物品，
    原告即有將該等物品移置路旁之舉措，並於員警表示欲以強
    制力清除該等物品時，旋表示員警若侵占、搶奪其所有財產
    即提告等情，顯見原告對該等置放於柏油路面中之物品應具
    有管領力；參以原告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表示:該等物品是
    伊家人置放在私人土地範圍內，作為隔離措施等語(見本院
    巡交卷第41頁)，是被告認原告有在系爭巷道之柏油路面中
    置放足以妨礙交通之物乙情，核屬有據。
(二)原告雖主張:系爭巷道為無尾巷，巷道後段為原告所有之彰
    化市○○段00地號私人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且系爭土地經彰
    化縣政府查無認定既成道路相關資料，亦未經政府徵收補償
    ，為私設道路，非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云云。惟:
 1、按道交條例第3條第1款所定義之「道路」，除一般公路、街
    道、巷衖外，更擴及廣場、騎樓、走廊或其他供公眾通行之
    地方，乃基於該條例以加強道路交通管理、維護交通秩序、
    確保交通安全之立法目的，對於凡相當於公路、街道、巷衖
    、廣場、騎樓、走廊之「供公眾通行之地方」，均作為該條
    例所指之道路而管理其交通，自不限於都市計畫劃設之計畫
    道路、具公用地役關係之既成巷道及已依法指定或認定建築
    線之巷道(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557號判決意旨參照)
    。
 2、查系爭土地經查詢彰化縣政府建築管理資訊系統，領有(81)
    彰工管(建)字第0000000號建築執照及(83)彰工管(使)字第0
    000000號使用執照在案，係依法指定或認定建築線之巷道等
    情，有彰化縣政府111年4月29日府工管字第1110137862號函
    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73頁)；又按彰化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建築基地面臨計畫道路、廣場、市
    區道路、公路或合於本自治條例規定之現有巷道者，得申請
    指定建築線。」同條例第4條第1項、第2項第2款規定:「(第
    1項)建築基地面臨現有巷道，應申請建築線指示。(第2項第
    2款)前項所稱現有巷道，指下列情形之一：....二、有公益
    上或實質必要應予維持供公眾通行之巷道，得經村里長證明
    確應繼續保留，經本府或公所認定無礙公共交通者。」而系
    爭土地並非計畫道路、廣場、市區道路或公路，則顯係因其
    為供公眾通行之現有巷道，而經彰化縣政府依彰化縣建築管
    理自治條例第2條第1項規定指定建築線。
 3、又依上開勘驗影像截圖(見本院巡交卷第59頁)及本院依職權
    查詢之系爭巷道於98年6月、103年4月、104年1月、105年8
    月、109年11月、111年6月、113年2月之Google街景照片(見
    本院巡交卷第75至113頁)所示，系爭巷道均有鋪設柏油路面
    ，並設置有水溝之排水設施，且巷道口未設置有任何管制設
    施，任何人均可自由進出往來通行，而巷道內共約有9戶住
    戶均須通行系爭巷道方可連通至三民路237巷及永安街等情
    ；再依彰化縣彰化市公所111年8月16日彰市工務字第111003
    4261號函所載:彰化市三民路237巷73-1至73-6、237巷75弄
    之路面為本所養護範圍，道路範圍包含路面及排水溝等語(
    見本院卷第77頁)，足見系爭巷道確係彰化縣彰化市公所管
    養之供公眾人車通行之巷道。故依上開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意
    旨，系爭巷道確屬道交條例第3條第1款所定之「道路」無訛
    。
 4、再按道交條例第3條第1款規定所定義之「道路」範圍，除列
    舉「公路、街道、巷衖、廣場、騎樓、走廊」等具體範圍之
    地方外，另有概括性「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之定義，作
    為認定是否為道路之標準；足見道交條例規範之道路係指可
    供不特定人或多數人通行之地方，即以「通行」之目的、供
    「公用」為已足，至於該土地為公有或私有，尚非所問。又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00號解釋所闡釋「既成道路」之定義
    須具備下列三要件，即一為不特定之公眾通行所必要；二為
    土地所有權人並無阻止之情事；三為須經歷之年代久遠而未
    曾中斷等；可見道交條例第3條第1款規定之「道路」定義，
    亦與司法院釋字第400號所闡釋「既成道路」之定義不同。
    是系爭土地雖為原告私人所有，且未經徵收，並經彰化縣政
    府查無認定既成道路之資料(參見本院卷第16頁)，仍均無礙
    系爭土地係屬道交條例第3條第1款所定其他供公眾通行之「
    道路」之認定。
 5、至原告主張系爭巷道為無尾巷，非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云云；
    然依上開Google街景照片所示，系爭巷道口未設置有任何管
    制設施限制僅巷道內居民或經其特別許可始得出入使用，係
    屬對外開放性空間，一般人均可自由進出往來；且除巷道內
    之住戶外，其他不特定人亦可能因從事各種社會活動(例如
    親友來訪、商務送貨、郵件送達、消防救災)而有通行系爭
    巷道之必要，益徵系爭巷道非僅供特定人出入使用，而係供
    公眾通行之用無訛。故原告以前情主張系爭巷道非屬道交條
    例第3條第1款規定之「道路」，亦屬無據。
 6、從而，系爭土地上之柏油路面既屬道交條例第3條第1款所定
    之「道路」，業詳如前述，則原告在該道路置放足以妨礙交
    通之物，確已構成道交條例第82條第1項第1款「在道路堆積
    、置放、設置或拋擲足以妨礙交通之物」之違規，堪予認定
    。　　
(三)另按處理細則第11條第1項第1款規定:「行為人有本條例之
    情形者，應填製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並於被
    通知人欄予以勾記，其通知聯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當場舉
    發者，應填記駕駛人或行為人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地
    址、身分證統一編號及車主姓名、地址、車牌號碼、車輛種
    類。被查獲之駕駛人或行為人為受處分人時，應於填記通知
    單後將通知聯交付該駕駛人或行為人簽名或蓋章收受之；拒
    絕簽章者，仍應將通知聯交付該駕駛人或行為人收受，並記
    明其事由及交付之時間；拒絕收受者，應告知其應到案時間
    及處所，並記明事由與告知事項，視為已收受。」查本件係
　　經舉發員警以掌上型電子儀器當場制開舉發通知單舉發原告
    違規乙情，除據本院勘驗舉發員警之密錄器影像屬實外，並
    有舉發通知單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69頁）；又依員警密錄
    器影像勘驗結果可知，員警已告知原告所置放之物品占用道
    路，將依道交條例第82條規定對其制單舉發，並告知其需於
    112年4月6日前至彰化分局繳納罰鍰，且2次詢問原告是否要
    簽收舉發通知單?然原告均未回復，員警方再次告知原告應
    到案時間及處所等情。堪認原告確已拒絕簽收舉發通知單，
    員警於明確告知原告違規事實及應到案時間與處所後，於舉
    發通知單上載明「拒簽拒收」、「告知應到案處所及應到案
    時間」等語；則依上開規定，應視為原告已收受本件舉發通
    知單，是原告以舉發通知單未以掛號寄送予原告，原告不知
    有違規，本件舉發有違法定程序云云，自屬無據。
(四)至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10月12日始逕行裁決，亦有違法定
    程序乙情。然依道交條例第92條第4項及處理細則第1條之規
    定可知，處理細則乃內政部及交通部基於法律授權規定，就
    罰鍰基準、舉發或輕微違規勸導、罰鍰繳納、向處罰機關陳
    述意見或裁決之處理程序、分期繳納之申請條件、分期期數
    、不依限期繳納之處理、分期處理規定及繳納機構等程序事
    項所訂定之法規命令；而行政違規行為之裁處權時效期間及
    其起算時點，既屬於人民權利義務之實體事項，業據行政罰
    法第27條第1項及第2項明文規定，並不在道交條例第92條第
    4項授權訂行政機關得以法規命令之事項範圍，自不允援引
    處理細則第44條規定以排除上開行政罰法第27條規定之適用
    。換言之，處理細則第44條第1項關於「處罰機關應依基準
    表於通知單送達且逾越應到案期限60日之3個月內，逕行裁
    決之。但警察機關管轄部分，應於通知單送達且逾越應到案
    期限之三個月內，逕行裁決之。」之規定，依其規範目的及
    意旨，僅係上級行政機關督促處罰機關或警察機關儘速處理
    案件作成行政處分之內部行政作業期限之要求，係屬程序規
    範之訓示規定性質，不得據為行政罰法第27條第1項之特別
    規定。準此，處罰機關或警察機關對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
    件行為人逕行裁決，雖未於處理細則第44條第1項規定之行
    政作業期限內為之，但無逾越行政罰法第27條第1項規定之
    裁處權時效期間者，其行使裁罰權仍屬合法；是被告收受本
    案後，因原告未於應到案期限內自動繳納罰鍰，亦未到案聽
    候裁決，被告乃於112年10月12日作成原處分，並於同年月2
    0日送達原告(參見本院卷第79、81頁)，雖違反處理細則第4
    4條之訓示規定，但既未違反行政罰法之3年時效，被告以原
    處分裁罰原告，仍屬合法，原告此部分主張亦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被告審酌原告未於應到案期限內到案陳述意見，
    並聽候裁決，依道交條例第82條第1項第1款及裁罰基準表等
    規定，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1,500元，並無違誤。原告訴
    請撤銷原處分為無理由；另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應由原
    告負擔。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
    ，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逐一論述之必
    要，併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朱子勻
   　　　　　　　　　　　　　 法  官  簡璽容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本筆錄正本之送達，與判決正本之送達，有同一效力。
三、如不服本宣示判決筆錄，應於筆錄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
    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
    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
    具體事實），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予駁回上訴），並應
    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75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朱子勻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宣示判決筆錄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巡交字第69號
                                    113年9月25日辯論終結
原      告  許秋榮  
被      告  彰化縣警察局彰化分局

代  表  人  廖志明  
訴訟代理人  汪振豪  
上開當事人間因交通裁決事件，於中華民國000年00月0日下午4時在本院第七法庭公開宣示判決，出席人員如下：
     法  官  簡璽容
     書記官  朱子勻
     通  譯  翁嘉琦
到場當事人：如報到單所載。
法官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準用同法第234條第2項規定宣示判決，並諭知將判決主文、事實及理由之要領，記載於宣示判決筆錄，不另作判決書：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事實概要：
    原告於民國112年3月7日13時43分許，在彰化縣○○市○○路000巷00弄00號前，經被告所屬民生路派出所員警認有「在道路堆積、置放、設置或拋擲足以妨礙交通之物」之違規，而當場制單舉發，因原告拒絕簽收，舉發員警乃當場告知其應到案時間及處所，並記明事由與告知事項後，移送被告處理。惟原告仍未於應到案日期前繳納罰鍰或到案聽候裁決，被告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82條第1項第1款、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下稱處理細則)第2條、第44條第1項，暨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下稱裁罰基準表)等規定，逕行以112年10月12日彰警五裁字第I1RA20135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1,500元。原告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理由:
(一)經本院會同兩造當庭勘驗舉發員警於舉發當日配戴之密錄器所錄得之影像(參見本院巡交卷第42至47、59至74頁)可見，舉發員警會同資源回收車一同前至彰化縣彰化市三民路237巷75弄(下稱系爭巷道)口，系爭巷道為一無尾巷，有鋪設柏油路面及設置排水溝系統，員警步行至巷底即三民路237巷75弄10號前，該處柏油路面中置放有2組曬衣桿、電風扇、廢輪胎、水泥石塊等物；原告見舉發員警前來旋表示「你們又來了」，員警乃詢問原告置放於柏油路面中之物品是否為其所有?如為原告所有，將制單舉發等語，然原告未予回應即逕自將電風扇、曬衣桿均移至路旁，復拾起廢輪胎丟至路旁，並以該處為私人土地為由，要求員警離開該處，員警仍不斷向原告確認置放於路面中之物品是否為其所有?原告均未予理會，僅不斷要求員警離開私人土地，員警乃向原告表示該處柏油路面為道路，並詢問原告為何移走曬衣桿?該等物品是否為其所有?如為其所有，即要依道交條例第82條規定制單舉發，原告未予回復，僅不斷質疑其他地方之物品為何不移走?員警表示該等物品已占用道路要使用強制力予以清除，原告旋表示若員警侵占、搶奪其所有財產即提告等語，員警乃再向原告詢問該等物品是否為所有，原告方稱不是，員警則表示原告有移動該等物品之舉措，仍會對原告制單舉發，原告旋表示員警濫權違法就提告；員警制單後向原告表示「5日後去彰化分局繳納、舉發日期112年3月7日、要在112年4月6日前到案繳清」等語，並詢問原告是否要簽收?原告未予回應，僅不斷要求員警離開私人土地，員警乃再向原告告知要在4月6日前去繳錢、5日後至彰化分局繳錢等語，並再次持舉發通知單詢問原告是否要簽收?原告仍僅不斷要求員警離開，員警遂表示已經告知到案處所及時間，將以拒簽拒收處理等情。堪認系爭巷道底之柏油路面中確有置放曬衣桿、電風扇、廢輪胎等足以妨礙交通之物品，且以原告見員警至系爭巷道內欲強制清除置放於柏油路面中之該等物品，原告即有將該等物品移置路旁之舉措，並於員警表示欲以強制力清除該等物品時，旋表示員警若侵占、搶奪其所有財產即提告等情，顯見原告對該等置放於柏油路面中之物品應具有管領力；參以原告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表示:該等物品是伊家人置放在私人土地範圍內，作為隔離措施等語(見本院巡交卷第41頁)，是被告認原告有在系爭巷道之柏油路面中置放足以妨礙交通之物乙情，核屬有據。
(二)原告雖主張:系爭巷道為無尾巷，巷道後段為原告所有之彰化市○○段00地號私人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且系爭土地經彰化縣政府查無認定既成道路相關資料，亦未經政府徵收補償，為私設道路，非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云云。惟:
 1、按道交條例第3條第1款所定義之「道路」，除一般公路、街道、巷衖外，更擴及廣場、騎樓、走廊或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乃基於該條例以加強道路交通管理、維護交通秩序、確保交通安全之立法目的，對於凡相當於公路、街道、巷衖、廣場、騎樓、走廊之「供公眾通行之地方」，均作為該條例所指之道路而管理其交通，自不限於都市計畫劃設之計畫道路、具公用地役關係之既成巷道及已依法指定或認定建築線之巷道(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557號判決意旨參照)。
 2、查系爭土地經查詢彰化縣政府建築管理資訊系統，領有(81)彰工管(建)字第0000000號建築執照及(83)彰工管(使)字第0000000號使用執照在案，係依法指定或認定建築線之巷道等情，有彰化縣政府111年4月29日府工管字第1110137862號函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73頁)；又按彰化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建築基地面臨計畫道路、廣場、市區道路、公路或合於本自治條例規定之現有巷道者，得申請指定建築線。」同條例第4條第1項、第2項第2款規定:「(第1項)建築基地面臨現有巷道，應申請建築線指示。(第2項第2款)前項所稱現有巷道，指下列情形之一：....二、有公益上或實質必要應予維持供公眾通行之巷道，得經村里長證明確應繼續保留，經本府或公所認定無礙公共交通者。」而系爭土地並非計畫道路、廣場、市區道路或公路，則顯係因其為供公眾通行之現有巷道，而經彰化縣政府依彰化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2條第1項規定指定建築線。
 3、又依上開勘驗影像截圖(見本院巡交卷第59頁)及本院依職權查詢之系爭巷道於98年6月、103年4月、104年1月、105年8月、109年11月、111年6月、113年2月之Google街景照片(見本院巡交卷第75至113頁)所示，系爭巷道均有鋪設柏油路面，並設置有水溝之排水設施，且巷道口未設置有任何管制設施，任何人均可自由進出往來通行，而巷道內共約有9戶住戶均須通行系爭巷道方可連通至三民路237巷及永安街等情；再依彰化縣彰化市公所111年8月16日彰市工務字第1110034261號函所載:彰化市三民路237巷73-1至73-6、237巷75弄之路面為本所養護範圍，道路範圍包含路面及排水溝等語(見本院卷第77頁)，足見系爭巷道確係彰化縣彰化市公所管養之供公眾人車通行之巷道。故依上開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意旨，系爭巷道確屬道交條例第3條第1款所定之「道路」無訛。
 4、再按道交條例第3條第1款規定所定義之「道路」範圍，除列舉「公路、街道、巷衖、廣場、騎樓、走廊」等具體範圍之地方外，另有概括性「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之定義，作為認定是否為道路之標準；足見道交條例規範之道路係指可供不特定人或多數人通行之地方，即以「通行」之目的、供「公用」為已足，至於該土地為公有或私有，尚非所問。又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00號解釋所闡釋「既成道路」之定義須具備下列三要件，即一為不特定之公眾通行所必要；二為土地所有權人並無阻止之情事；三為須經歷之年代久遠而未曾中斷等；可見道交條例第3條第1款規定之「道路」定義，亦與司法院釋字第400號所闡釋「既成道路」之定義不同。是系爭土地雖為原告私人所有，且未經徵收，並經彰化縣政府查無認定既成道路之資料(參見本院卷第16頁)，仍均無礙系爭土地係屬道交條例第3條第1款所定其他供公眾通行之「道路」之認定。
 5、至原告主張系爭巷道為無尾巷，非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云云；然依上開Google街景照片所示，系爭巷道口未設置有任何管制設施限制僅巷道內居民或經其特別許可始得出入使用，係屬對外開放性空間，一般人均可自由進出往來；且除巷道內之住戶外，其他不特定人亦可能因從事各種社會活動(例如親友來訪、商務送貨、郵件送達、消防救災)而有通行系爭巷道之必要，益徵系爭巷道非僅供特定人出入使用，而係供公眾通行之用無訛。故原告以前情主張系爭巷道非屬道交條例第3條第1款規定之「道路」，亦屬無據。
 6、從而，系爭土地上之柏油路面既屬道交條例第3條第1款所定之「道路」，業詳如前述，則原告在該道路置放足以妨礙交通之物，確已構成道交條例第82條第1項第1款「在道路堆積、置放、設置或拋擲足以妨礙交通之物」之違規，堪予認定。　　
(三)另按處理細則第11條第1項第1款規定:「行為人有本條例之情形者，應填製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並於被通知人欄予以勾記，其通知聯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當場舉發者，應填記駕駛人或行為人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地址、身分證統一編號及車主姓名、地址、車牌號碼、車輛種類。被查獲之駕駛人或行為人為受處分人時，應於填記通知單後將通知聯交付該駕駛人或行為人簽名或蓋章收受之；拒絕簽章者，仍應將通知聯交付該駕駛人或行為人收受，並記明其事由及交付之時間；拒絕收受者，應告知其應到案時間及處所，並記明事由與告知事項，視為已收受。」查本件係
　　經舉發員警以掌上型電子儀器當場制開舉發通知單舉發原告違規乙情，除據本院勘驗舉發員警之密錄器影像屬實外，並有舉發通知單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69頁）；又依員警密錄器影像勘驗結果可知，員警已告知原告所置放之物品占用道路，將依道交條例第82條規定對其制單舉發，並告知其需於112年4月6日前至彰化分局繳納罰鍰，且2次詢問原告是否要簽收舉發通知單?然原告均未回復，員警方再次告知原告應到案時間及處所等情。堪認原告確已拒絕簽收舉發通知單，員警於明確告知原告違規事實及應到案時間與處所後，於舉發通知單上載明「拒簽拒收」、「告知應到案處所及應到案時間」等語；則依上開規定，應視為原告已收受本件舉發通知單，是原告以舉發通知單未以掛號寄送予原告，原告不知有違規，本件舉發有違法定程序云云，自屬無據。
(四)至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10月12日始逕行裁決，亦有違法定程序乙情。然依道交條例第92條第4項及處理細則第1條之規定可知，處理細則乃內政部及交通部基於法律授權規定，就罰鍰基準、舉發或輕微違規勸導、罰鍰繳納、向處罰機關陳述意見或裁決之處理程序、分期繳納之申請條件、分期期數、不依限期繳納之處理、分期處理規定及繳納機構等程序事項所訂定之法規命令；而行政違規行為之裁處權時效期間及其起算時點，既屬於人民權利義務之實體事項，業據行政罰法第27條第1項及第2項明文規定，並不在道交條例第92條第4項授權訂行政機關得以法規命令之事項範圍，自不允援引處理細則第44條規定以排除上開行政罰法第27條規定之適用。換言之，處理細則第44條第1項關於「處罰機關應依基準表於通知單送達且逾越應到案期限60日之3個月內，逕行裁決之。但警察機關管轄部分，應於通知單送達且逾越應到案期限之三個月內，逕行裁決之。」之規定，依其規範目的及意旨，僅係上級行政機關督促處罰機關或警察機關儘速處理案件作成行政處分之內部行政作業期限之要求，係屬程序規範之訓示規定性質，不得據為行政罰法第27條第1項之特別規定。準此，處罰機關或警察機關對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行為人逕行裁決，雖未於處理細則第44條第1項規定之行政作業期限內為之，但無逾越行政罰法第27條第1項規定之裁處權時效期間者，其行使裁罰權仍屬合法；是被告收受本案後，因原告未於應到案期限內自動繳納罰鍰，亦未到案聽候裁決，被告乃於112年10月12日作成原處分，並於同年月20日送達原告(參見本院卷第79、81頁)，雖違反處理細則第44條之訓示規定，但既未違反行政罰法之3年時效，被告以原處分裁罰原告，仍屬合法，原告此部分主張亦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被告審酌原告未於應到案期限內到案陳述意見，並聽候裁決，依道交條例第82條第1項第1款及裁罰基準表等規定，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1,500元，並無違誤。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為無理由；另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應由原告負擔。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逐一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朱子勻
   　　　　　　　　　　　　　 法  官  簡璽容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本筆錄正本之送達，與判決正本之送達，有同一效力。
三、如不服本宣示判決筆錄，應於筆錄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予駁回上訴），並應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7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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